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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预算管理制度——关于收入分类中“非税收收入”分类的问题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5月25日  政珍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于2007 年1 月1 日起全面实施，这次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是建国以来预算管

理方面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在这次改革中，对政府收入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划

分，这次分类扩展了涵盖范围、整合了科目结构、细化了反映内容。大的分类框架和涵盖范围在国

际通行的做法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收入管理的实际情况，按照收入形式，将政府收入分为税收收

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非税收收入、贷款转贷回收本金收入、债务收入、转移收入六大类。其

中，非税收收入的分法是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一个问题。 

一、非税收收入分法不科学 

这种分类当中，明显存在着一个逻辑错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就能涵盖所有的收入了，为

什么还有其他的收入分类呢？ 

1.非税收收入的分法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一般按收入形式和收入来源来对财政收入进行分

类。财政收入按收入形式来分，分为税收收入、企业收入、国债收入、规费及其他收入；按财政收

入来源分类，包括两种不同的亚种：一是以财政收入来源中的所有制结构为标准，将财政收入分为

国有经济收入、个体经济收入等；中外合营经济收入、私营经济或外商独资经济收入、个体经济收

入等；二是以财政收入来源中的部门结构为标准，将财政收入分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收入，轻工

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收入，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收入，第一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

门收入等。按收入形式分，国际惯例中没有非税收收入的分法。 

2.不符合财政收入的分类标准。从政策学角度来讲，财政收入分类应该同时采用两个不同的标

准:一是以财政收入的形式为标准，主要反映财政收入过程中不同的征集方式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取得

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二是以财政收入的来源为标准，主要体现作为一定量的货币收入从何

取得，并反映各种来源的经济性质及其变化。而我们只有在按是否是税收收入分类时，才分为税收

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如果是按收入形式分类，也分出税收收入这一类，那就采用的双重分类标准。

采用双重标准进行分类，这是分类学上的大忌。 

3.非税收入的分法含意不清，不便于理解。非税收入从字面上理解，应该理解为“除税收之外

的所有收入”，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中的非税收收入只包括了部分非税收收入，这便让人很费解，

同时很容易混淆。到底哪些应该归入非税收收入，哪些不该归入非税收收入呢，让人感觉无法说出

一个归入的理由。要强行从制度上归入，而不从科学的分类方法上归入，总会使人产生一种被强迫

的感觉，也不便于非专业人士甚至是专业人士进行理解。 

二、如何进行分类改革 



有人认为，目前财政部门已经广泛使用非税收收入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明确的内涵，但是，既

然是进行改革，就要摒弃缺陷、弥补缺陷，就要彻底地改掉这些不科学的分类。再说，虽然财政部

门熟悉这个内涵，但是，更多的人不熟悉、不理解。改革要做到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要做到越来

越科学，要做到越来越明晰，所以，不能按收入形式这种标准来分类时，也分出非税收收入这一

类。 

1.分类要与国际接轨。这次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逐步形成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通行

做法的较为规范合理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财政监

督创造有利条件。非税收收入的分法肯定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当然，也不是我国的具体国情，虽

然我们有非税收收入的说法，但是，它并不代表一定要这样分类。我们以前所说的非税收收入，其

含义也就是除了其他几类收入之外的收入。在新的收支分类中，非税收收入表述的实质其实就是其

他收入。 

2.分类要科学。我们是进行改革，改革当然是要越来越走向科学化，要符合分类学，要遵循单

一的分类标准。同一层次的分类中，不能再有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的同时，还包括其他的类别，

如果还有其他类别，就不再是单一的分类标准了。不是单一的分类标准，我们就无法进行科学的分

类定义，也无法准确地去理解分类内容。 

3.分类要明晰。分类是为了便于人们进行记忆和理解，而不是使人理解起来模糊不清。税收收

入和非税收收入从意义上理解，就包括了所有的收入，这时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收入，比如债务收

入、转移收入等，就无法让人明白到底什么是非税收收入了。明晰的分类要求有一套完整而又层次

分明的分类体系，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层次了，此时再加上其他分类，就有层

次不分明之嫌疑。 

把握了上以几点，就可以进行更好的分类改革了。新政府收支分类里，非税收收入包括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彩票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应该去掉非税收入这一大类，把它所包括的八项小分类分

别进行归类，归入到其他几个大类里面，不能归入的就做为其他收入归类；或者直接把非税收收入

改成其他收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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